
反腐倡廉建设专栏
加强廉政建设  保障民生重点支出

吉林省财政厅

多年来，吉林省财政厅坚持统一

领导，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特别是2007年，吉林省委、省

政府向全省人民做出郑重承诺，要重点

抓好扩大就业、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全覆盖、建立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

制度、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推进农村

扶贫开发、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加强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实

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八件民生实事。

同时，省纪委也把监督检查八件民生实

事落实作为全年廉政建设工作的重点。

省财政厅以此为契机，在抓工作的结合

点上，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抓好八

件民生实事财政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坚持统筹安排，相互促进，取得了

明显成效。

一、理清思路，明确责任，

强化为民理财观念

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八

件民生实事落实上，注重从工作部署、

责任约束等方面，引导干部廉洁从政，

为民理财。一是统一思想，强化清廉理

财意识。省财政厅把八件民生实事的

落实作为全年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来抓，强调八件民生实事涉及全省百姓

利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必须坚持理财民为先、廉政勤政，把实

事办实、好事办好，严禁以权谋私、侵

占截留等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的发生。

围绕这一思路，组织全厅干部开展讨

论，进一步增强了廉洁从政、为民理财

的自觉性。二是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把落实八件民生实事纳入到了全年重

点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的考核范围，建立了分级领导、层

层负责的责任体系，并作为财政厅开展

行政效能监察的重点任务。三是形成机

制，搞好协调。驻厅纪检组、监察室牵

头，相关处室配合，制定了《 关于监督

推动解决民生问题八件实事落实的工

作方案》，建立了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

制度。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和调度会，

听取有关处室的工作汇报，形成了经常

性的组织协调机制。特别是在资金的筹

集和落实方面，认真做好业务管理、财

政监督、行政监察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有效地保证了八件民生实事各项资金

的落实。

二、遵规守纪，探索创新，

用制度推进为民理财

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治本措施，遵

规守纪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

做好财政业务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实

际工作中，我们以规范管理为重点，不

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一是实行民

主科学决策。严格落实《 吉林省财政厅

党组重大议事规则》，对涉及民生方面

的重大支出项目，坚持充分论证、集体

讨论、科学决策。如在提高城乡低保

财政补助水平、提高农村中小学经费标

准、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城市

棚户区改造、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等方面，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吉林省

财力有限，面对各方面资金需求大幅度

增加、财力供需十分紧张的情况，财政

厅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研究对策，

克服困难，对省委、省政府涉及民生方

面的重大决策都全力给予了保障。二是

依靠制度强化约束。财政用于民生方

面的资金投入不仅规模大，而且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加强和规范管理非常

重要。为此，省财政厅细化和完善了《本

级财政总预算会计岗位责任制》、《 预

算资金拨款内部管理暂行办法》，实行

预算资金拨付印鉴分管制约制度；制

定了《吉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

金管理办法》、《 吉林省财政厅农村泥

草房改造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吉

林省财政扶贫资金报账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等，为以上各项资金的规范运行

提供了制度和纪律保障。三是支持鼓

励探索创新。在严格制度规范理财的

基础上，鼓励对民生资金管理方式进

行大胆的创新，力争把民生资金管理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针对扶贫开

发资金使用中偏重于““救助式扶贫”，而

“造血功能”弱化问题，创新投入方式，

鼓励县（市）进行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工

作，较好地发挥了扶贫资金的引导作

用。在完善社会保障补助资金分配机

制方面，着重体现“以奖代补”政策，实

行资金分配与工作绩效相结合；省财

政对各地的就业补助、城乡低保等补

助资金全部采用了因素分配法，既调动

了各地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同时也规

范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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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监督，保“廉”促

“勤”，深入落实八件民生实事

省财政厅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和财

政监督的职能作用，围绕落实八件民生

实事为重点，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和执

法监察，认真督查督办八件民生实事资

金的落实和使用情况，通过督查做到保

“廉”促“勤”。一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对

解决民生八件实事的工作要求，对财政

部门承担的资金保障任务进行排队、疏

理，逐项与业务处核对，并列出落实时

间表，督促政策资金及时出台到位。各

相关部门要将资金安排情况及时向纪

检监察和财政监督部门通报，主动接受

监督，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安排到位。

二是为规范程序、简化手续、加快资金

拨付，实行了全省财政资金拨付联动督

查制度，财政系统纪检监察机构充分

发挥行政和纪律监察的作用，配合了解

掌握民生资金从省到市、县（区）拨付到

位的情况，使省财政厅能够通过多渠道

获取相关的信息。如为全面落实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省财政厅与有关

部门一道，派出由纪检监察和财政监督

参加的六个督查组，逐县（市、区）对资

金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处理纠正，防止截留、滞

留现象发生，确保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经

费足额到位。三是组织了由纪检组、监

察室和相关业务处室参加的厅行政效

能监察办公室绩效考评小组，制定了《吉

林省厅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实施细

则》等多项考核制度，采取评审问效、

绩效分析等方式，促进财政资源配置效

率和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确保民

生资金落得实、用得好。同时，要求纪

检组牵头，抽调全系统纪检监察和相关

业务部门人员，对民生资金使用情况在

全系统开展执法监察，对落实较好的，

建议当地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对没有

完全落实到位的，要查明原因，限期落

实；对使用方向不当、存在截留等问题

的，及时发出监察建议，限期纠正，在

全系统通报批评；对涉嫌违纪的，追究

当事人和领导责任。并把民生资金的使

用效果与责任人的业绩评价挂钩，由纪

检组、监察室将履行职责情况纳入对省

财政厅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的人事、廉

政考核，作为提拔任用和年度评选先进

的重要条件之一，发挥党风廉政责任制

的作用和威力，促进民生财政的落实。

由于坚持用规范管理、加强监督、廉

政纪律等综合手段促进八件民生实事的

落实，使全省更多的百姓享受到了公共财

政的温暖和阳光。突出体现在：农民得到

了更多的实惠，各项惠农补贴资金比上年

增加20.1亿元。社会就业人数进一步增

加，城镇新增就业48万人，全面完成了政

府三年出资购买10万个公益性岗位任务，

现有“零就业”家庭全部实行动态就业。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提高，实

现应保尽保。义务教育、医疗卫生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232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减轻农民负担5.9

亿元，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45万平方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扩大到所有县（市）和

城区所辖乡镇居民，400万城镇居民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成效显著，16.2万户居民

喜迁新居，农村151.5万人告别了饮用高

氟砷水和苦咸水的日子。10万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全省农村泥草房改造使3.7

万户农民当年住进了砖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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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春风送岗位”铺就新就业

之路

2008年罕见的雪灾，让许多长年在长三

角、珠三角打工的江苏盱眙人饱受了因灾阻碍

回 家之苦。为了给节后返乡的这些在外务工人
员铺就“就 业不出县门，赚钱在家门”的新就

业之路，盱眙县在春节后先后举办了 8 场“春

风送岗位”为园区企业招工 系列活动，挽留了

1万余名准备外出的打工人员。

（闻齐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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